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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建函〔2025〕117号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134070号提案答复的函
致公党中山市委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燃气安全监管，助力平安中山建设的建议》（提案第134070号）收悉。经综合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及市消防救援支队职能部门意见，现答复如下：

衷心感谢各委员对我局燃气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深入分析和宝贵建议。该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在打击“黑气”、燃气用户端安全隐患排查、防范老旧管网及第三方施工破坏等燃气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强化“一瓶一码”追溯、加快“瓶改管”和燃气管网改造、加强源头监管和用户宣传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这些宝贵意见为我市下一步完善燃气监管体系、压实各方责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度重视，积极落实工作建议

我局及会办单位高度重视，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积极与会办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及市消防救援支队沟通，明确了工作思路和措施，并要求燃气经营企业认真进行研究分析，积极落实。

二、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燃气安全监管

（一）关于大力推动“瓶改管”的建议

吸收采纳。一是提高城市居民天然气普及率。全市各镇街已实现天然气主干管网全覆盖，2023年6月提前完成市政府《中山市加快推进城市居民天然气建设工作方案》提出的“到2023年12月，全市城市居民天然气普及率达到70%以上”工作要求。截至目前，中山市天然气普及率为76%，居全省前列。二是统一规划部署，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中山市燃气工程专项规划（2020-2035年）》《中山市加快推进城市居民天然气建设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加快推进该类小区开通天然气工作。三是着力解决老旧小区天然气建设成本较高问题。市政府高度重视老旧小区“瓶改管”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将加装天然气管道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四是扎实推进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已针对全市126个特色商业街区、5个食品加工基地、2个小型工业集中片区展开调研，形成惠民方案并制定整改推进计划表。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完成包括中山市东裕128食街、南区环城食街及崖口食街在内的348户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五是全面完成瓶组站小区改管道天然气。经过两年全力攻坚，2023年5月全面完成16个小区15个瓶组气化站“拔点”工作，惠及约2.5万户居民，全面消除小区瓶组站安全隐患问题，提前一年半完成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的在2024年底前完成居住小区瓶组站整治工作。六是加快推进既有老旧小区加装管道天然气计划工作。2020—2024年已完成全市老旧小区加装管道天然气并达到入户报装条件224个老旧小区，惠及约12.4万户居民。2025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加装管道天然气7200户，截至目前已完成3720户，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建设。七是天然气管道建设提速收官。“十四五”期间，我市规划新增天然气管道1000公里。截至目前，实际新建天然气管道997公里，其中新建市政管道645公里，新建庭院管道352公里，实际完成率为99.8%，居全省前列。
（二）关于严格规范气瓶管理的建议

吸收采纳。一是做好气瓶充装环节监管。建立中山市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通过在符合条件的气瓶上逐一安装设置二维码电子标签，动态管理全市11家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登记的气瓶，实现“一瓶一码”。二是对现有充装设备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确保充装设备对不符合要求的气瓶无法启动充装，杜绝充装非本单位登记、超期未检、报废及残液超重气瓶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行为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充装环节，督促全市气体充装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同时积极开展专项检查，对全市11家燃气气站进行多轮全覆盖检查，重点督促其严格落实气瓶充装管理和充装前后检查工作，杜绝充装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气瓶的行为，保存好有效气瓶检验报告，检查中暂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全市燃气充装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四是规范气瓶配送。在坦洲试点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八个统一标准”配送（即统一持证上岗、统一工装工牌、统一配送工具、统一外观标识、统一服务热线、统一订单配送、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入户安检标准），压缩“黑气”“黑瓶”生存空间，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
    （三）关于建立燃气管网信息库的建议

吸收采纳。一是建设中山市城镇燃气安全监测预警综合管理平台，整合燃气管网地理信息（GIS）、气瓶充装追溯等子系统，实现管网数据动态更新与多维度分析。二是通过“物联网+互联网”模式，系统展示地下相邻空间燃气泄漏报警和可燃气体泄露报警设备异常报警信息，及时掌握不同等级浓度泄漏报警和设备运行监测数据。一旦发生报警，以电话、短信、平台等多种渠道通知接警人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三是通过统一数据接口对接省城镇燃气“互联网+监管”数据汇聚平台，并与市市场监管局气瓶溯源系统及燃气企业气瓶充装系统对接，打破数据孤岛，形成共享共治。
（四）关于加强燃气器具监管的建议
吸收采纳。一是开展燃气用具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印发《燃气器具和烟花爆竹两类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重点排查全市燃气灶、可燃气体探测器、连接软管、不锈钢波纹管、减压阀、燃气紧急切断阀等产品质量安全隐患，聚焦生产和销售单位聚集区、质量安全问题易发多发区、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市场销售门店等重点区域，对重点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督促指导落实“两个规定”有关要求。2024年共计查处燃气器具产品案件170宗。二是开展燃气用具产品的专项质量监督抽查工作。2024年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线下销售者）抽查家用燃气灶、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商用燃气灶3类产品，其中，家用燃气灶抽查301批次，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抽查179批次，商用燃气灶抽查了30批次；涉及抽查386个市场主体；本专项共抽检510批次，经检验，合格430批次，不合格80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15.7%，其中严重不合格49批次。此外，我局还开展了快速筛查50批次，其中发现问题48批次。三是全面强化燃气用户端安全监管。进一步督促燃气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年安检”“逢送必检”要求，认真开展入户安检。对燃气企业入户安检情况及质量进行抽查摸排，依法严惩入户安检走过场、虚假检查的企业，着力整治“只送气、不安检”“只拍照、不问效”“只发现、不整改”等问题。今年以来共督促燃气企业入户安检97.26万户，入户安检发现用户隐患4.17万户，完成隐患整改4.13万户（限期整改411户），推动更换橡胶软管等燃气户内设施1.01万户。对入户安检不规范的两家燃气经营企业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共7.6万元。四是推动家电以旧换新工作，2022年-2024年3月31日，共举办4场市级家电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2024年5月1日-8月31日，落实《广东省发放“以旧换新”消费券和抢抓“五一”小长假促进消费实施方案》，做好包括燃气具在内的17类产品以旧换新工作，2024年9月1日起，落实《关于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施方案》（粤办函 〔2024〕 269 号），做好包括燃气具在内的8类产品以旧换新工作。2025年1月1日起，落实《广东省2025年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粤发改资环函 〔2025〕145号），做好包括燃气具在内的12类产品以旧换新工作，截至目前，线下派券部分已核销更新燃气具4708台。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加快推进市政天然气管道建设。继续按照燃气专项规划内容，加快建设市政天然气管道，缩短燃气用户建筑区划内用气点与市政燃气管线接入点的距离。督促燃气公司加大市政管网投资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活动，鼓励市政管网已覆盖燃气用户使用管道天然气，对符合改造条件的燃气用户分期、分批列入改造安装计划并实施。

（二）扎实推进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和“带病运行”专项治理。继续按照《中山市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工作方案》《中山市深入推进城市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全面加快存量老化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加快完成2025年城市市政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任务9.6公里。
（三）持续加强餐饮场所隐患排查。加强餐饮行业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在餐饮场所全覆盖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的基础上开展“回头看”检查，整治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选型不正确、安装不正确、“装而不用”、无自动切断以及炉具无熄火保护装置等情况。

（四）规范加强居民用户安全检查。针对夏季用气特点，持续加强居民用户端安全管理，强化正确安装使用燃气热水器等宣传引导工作。全覆盖“扫楼入户”开展燃气安全检查，重点是排查空置住宅、老旧小区燃气管道等，凡有重大用气安全隐患的，一律立即整改，做到不安全不供气。对入户安检存在走过场、虚假检查、检查造假等情况的企业，要依法予以严惩。

（五）强化宣传，全面提升老百姓用气安全意识和满意度。
一是持续将燃气使用安全宣传纳入每年安全宣传月工作重点内容。采取职能部门和镇街联合举办宣传活动的方式，指导各镇街加大燃气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二是通过印刷宣传册、宣传单张及宣传海报等燃气宣传资料方式，提高市民正确使用燃气的技能和自防自保应急处理能力，强化燃气企业、燃气供应站的安全生产和服务意识。同时，扩大宣传渠道，在电台、报纸和微信平台等媒体同步进行安全知识宣传，多种途径传递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强化宣传效果。
通过以上措施，相信我市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将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化治理”的全面升级，并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责、社会协同”的共治格局。我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坚决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加强燃气安全监管，助力平安中山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19日   

（联系人及电话：褚晓中，8888782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9日印发


